
中国人民解放军内务条令（一） PDF转换可能丢失图片或格

式，建议阅读原文

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327/2021_2022__E4_B8_AD_

E5_9B_BD_E4_BA_BA_E6_c36_327249.htm （１９９０年６月

９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发布） 第一章 总则 第一

条 为建立全军正规的内务制度，维护良好的内外关系，明确

职责，进行行政管理，培养优良作风，制定本条令。 第二条 

中国人民解放军，是中国共产党缔造和领导的、用马列主义

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人民军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武装

力量，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坚强柱石。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任务

是巩固国防，抵抗侵略，捍卫人民共和国和社会主义制度，

保卫人民的和平劳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中国人民解放

军在新时期的总方针是，建设一支强大的现代化、正规化革

命军队。这些为制定本条令的根本依据。 第三条 中国人民解

放军的内务建设必须遵循以下原则： 坚持把提高战斗力作为

检验各项工作的根本标准。牢固树立人民解放军永远是一支

战斗队的思想，以军事训练为中心，以正规化建设为重点，

统筹安排各项工作，建立正规的内务制度和良好的战备、训

练、工作、生活秩序，加强装备物资和军事设施的管理，努

力提高军队适应现代战争的作战能力。 坚持政治工作的生命

线的地位，保证我军在政治上永远合格。坚持党对军队的绝

对领导，保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贯彻执行，使部队在思

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经常进行马

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教育，认真学习邓小平同志关于建设有中

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理论，使全体军人牢固树立共产主义理

想和信念，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共



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坚持反对资产阶

级自由化，高度重视反腐蚀斗争，巩固部队的社会主义思想

文化阵地，始终保持坚定正确政治方向。坚持官兵一致、军

民一致、军政一致的原则，实行政治、经济、军事民主，发

扬艰苦奋斗、勤俭建军的精神。按照有理想、有道德、有文

化、有纪律的要求，提高全体军人的思想道德素质。 坚持从

严治军、依法治军，实行严格科学的行政管理。严格遵守国

家的法律、法规，认真执行军队的条令、条例和规章制度。

贯彻严格管理、耐心说服，按级管理，各负其责，教养一致

、训管结合，干部带头，以身作则的原则，赏罚严明，令行

禁止，不断增强军队的组织性、纪律性，保持军队的高度稳

定和集中统一。 继承和发场我军的优良作风。培养勇敢战斗

、不怕牺牲、不怕疲劳、连续作战和勇敢顽强、坚决积极、

迅速准确、严守纪律的作风；培养忠于职守、无私奉献，深

入实际、求真务实，艰苦朴素、廉洁奉公的作风，努力完成

各项任务。 第四条 本条令适用于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文职

干部、士兵和参训的预备役人员。 第五条 各级首长和机关对

本条令的施行负有重要责任，必须加强检查监督，认真贯彻

落实。 第二章 军人宣誓 第六条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人，是在

中国人民解放军服现役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 第七条 军人

宣誓，是军人对自己肩负的神圣职责和光荣使命的承诺和保

证。公民入伍后，必须进行军人宣誓。军人誓词是： 我是中

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依照法律服兵役是我应尽的光荣义务

，为了负起革命军人的神圣职责，我宣誓： 热爱中国共产党

，热爱社会主义祖国，热爱中国人民解放军，全心全意为人

民服务。 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遵守国家的法律、法



规，执行军队的条令、条例和规章制度，服从命令，听从指

挥。 努力学习军事、政治、科学文化、苦练杀敌本领，爱护

武器装备，保守军事秘密，发扬优良传统，参加社会主义物

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勇于同违法乱纪行为作斗争。 英勇

战斗，不怕牺牲，保卫社会主义祖国，保卫人民的和平劳动

，在任何情况下决不背叛祖国。 以上誓词，我坚决履行，决

不违背。 第八条 军人宣誓的基本要求： （一）宣誓时间，应

在新兵体检复查和政审之后，但不应迟于入伍（入校）后四

十五天。 （二）军人宣誓前，分队首长应对宣誓人进行中国

人民解放军性质、宗旨、任务、军人使命等教育。 （三）军

人宣誓，部队以连（营、团）为单位，由连（营、团）首长

主持召开大会实施；军校由学员队或校首长主持召开大会实

施。 （四）宣誓要庄重严肃，着装整齐。宣誓地点应尽可能

选择在具有教育意义的场所。以团为单位进行宣誓时，还应

举行迎（送）军旗仪式。 （五）宣誓结束后，宣誓人应在所

在连队的宣誓名册上，亲笔签上自己的名字，连队首长将宣

誓名册呈交部队首长，由部队首长签名后交司令部存档。 第

九条 军人宣誓大会的程序通常是： （一）宣誓大会开始。 （

二）大会主持人讲话（简要说明宣誓的意义，讲解誓词的基

本精神）。 （三）宣誓（宣誓人立正，右手握拳上举，由预

先指定的一名宣誓人在队前逐句领读誓词，其他人高声复诵

）。 （四）宣誓人代表讲话。 （五）其他代表致祝词。 （六

）首长讲话。 （七）宣誓大会结束。 第三章 军人职责 第一

节 士兵职责 第十条 中国人民解放军士兵包括士官（军士长、

专业军士）、军士（上士、中士、下士）和兵（上等兵、列

兵）。其一般职责： （一）服从命令，听从指挥，勇敢顽强



，严守纪律，坚决完成任务。 （二）积极参加军事训练，熟

练地掌握手中武器和技术装备，不断提高业务技能。 （三）

积极参加政治学习，提高政治觉悟。 （四）遵守国家的法律

、法规，执行军队的条令、条例和规章制度。 （五）艰苦奋

斗，厉行节约，爱护武器和公物。 （六）尊重领导，服从管

理，团结同志，爱护集体荣誉。 （七）积极参加军事体育训

练，锻炼身体，增强体质。 （八）严格遵守保密纪律和安全

规定，防止事故。 第十一条 军士长负有直接领导管理和组织

指挥所属士兵进行战斗、训练、执勤和工作的责任。军士长

除履行士兵一般职责外，还必须： （一）模范遵守国家的法

律、法规和军队的纪律，一切行动做士兵的表率。 （二）领

导部属落实战备措施，随时准备执行战斗任务。 （三）熟练

掌握和认真管理所配备的武器装备，使其经常保持良好状态

。 （四）组织领导部属的专业训练，不断提高他们的专业技

术水平。 （五）关心和爱护部属，严格要求，大胆管理，做

好思想政治工作，帮助他们解决实际问题。 第十二条 士兵的

专业职责，由总部或军区、军（兵）种，国防科工委制定。 

第二节 军官职责 第十三条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的一般职责：

（一）努力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贯彻党的路线、方

针、政策，遵守国家的法律、法规，执行军队的条令、条例

和规章制度。 （二）服从命令，一切行动听指挥。 （三）积

极学习军事、政治、科学文化，不断提高现代化作战的指挥

能力，坚持完成作战任务。 （四）精通本职业务，认真履行

职责，积极负责地完成本职工作。 （五）熟练掌握和认真管

理所配备的装备，使其经常保持良好状态。 （六）尊重士兵

，爱护下级，团结同志，处处做士兵的表率。 （七）尊重地



方政府，热爱人民群众。 （八）严格保守国家和军队的秘密

，遵守安全规定，防止事故。 第十四条 军官的专业职责，由

总部或军区、军（兵）种、国防科工委制定。 第三节 首长职

责 第十五条 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各级首长，对所属部队（分队

）的作战、训练、行政管理、思想政治工作、后勤和技术保

障工作等负完全责任。其一般职责： （一）教育部属贯彻党

的路线、方针、政策、遵守国家的法律、法规，执行军队的

条令、条例和规章制度。 （二）了解和掌握部队（分队）情

况，根据上级的指示和意图，结合实际，制定本单位的工作

计划，并领导部署贯彻执行。 （三）领导部属做好战备工作

，完成作战任务。 （四）领导部属的军事训练和政治教育，

不断提高其军政素质。 （五）做好思想政治工作，严格行政

管理，保证部队（分队）完成各项任务。 （六）掌握所属部

队（分队）的编制和实力情况，严格执行编制规定。 （七）

教育培养所属军官，不断提高他们的组织指挥能力和管理水

平。 （八）领导部属管理好装备，使其经常保持良好状态。 

（九）关心和爱护部属，改善其物质、文化生活，帮助解决

实际问题。 （十）领导后勤，技术保障工作。 （十一）教育

和监督部属遵守保密纪律，做好安全工作，预防各种事故。 

（十二）及时向上级请示报告工作。 第十六条 首长临时离开

工作岗位，要指定代理人履行其职责。 第四节 主管人员职责 

第十七条 团长职责 团长和团政治委员同为全团人员的首长，

共同负责全团的工作。团长对全团的军事工作负主要责任。 

（一）了解和掌握全团情况，根据上级的指示和意图，适时

提出军事工作的具体任务和要求，领导部属贯彻执行。 （二

）领导全团的战备工作，指挥全团完成作战任务。 （三）领



导全团的军事训练，规定营、连的训练任务，经常进行督促

检查，保证军事训练任务的完成。 （四）领导部属严格执行

条令、条例和规章制度，遵纪守法，严守秘密，做好安全工

作，预防各种事故。 （五）掌握全团的编制和实力情况，严

格执行编制规定，做好装备管理工作。 （六）教育培养所属

军官，不断提高他们的军政素质和业务能力。 （七）领导后

勤、技术保障工作。 （八）关心部属的物质、文化生活，帮

助他们解决实际问题。 （九）关心机关建设，发挥机关的职

能作用。 （十）领导全团完成上级赋予的其他任务。 第十八

条 团政治委员职责 团政治委员和团长同为全团人员的首长，

共同负责全团的工作。团政治委员对全团的政治工作负主要

责任。其具体职责按《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条例》规定

执行。 第十九条 副团长职责 副团长隶属于团长和团政治委员

，协助团长工作。在团长临时离开工作岗位时，代行团长职

责。 第二十条 团参谋长职责 团参谋长隶属于团长和团政治委

员，是部队的参谋长和司令部的直接首长，对司令部的工作

负完全责任。 （一）了解和掌握全团军事工作情况，组织拟

制军事工作计划，适时向首长提出报告和建议，并组织实施

。 （二）组织搜集、研究作战所需要的情况、资料，拟制本

团的作战方案，落实各项战备措施，保证全团按时进入等级

战备状态。 （三）传达首长决心，组织各分队的作战行动、

协同动作、通信联络和战斗保障，掌握战斗进展情况，及时

向首长提出建议。 （四）组织拟制全团的军事训练计划，指

导、督促、检查和考核全团的军事训练，保证训练任务的完

成。 （五）组织全团的行政管理工作，检查全团执行条令、

条例和规章制度的情况，做好安全保密工作，预防各种事故



。 （六）掌握全团的编制和实力，执行兵员使用管理规定，

做好装备的组织计划和管理工作。 （七）组织和协调机关的

军事行政工作，指导后勤、技术保障工作。 （八）领导司令

部的组织、业务、思想作风建设和直属分队的军事行政工作

。 （九）关心部队的物质文化生活，帮助他们解决实际问题

。 （十）组织总结交流军事工作经验。 第二十一条 团副参谋

长职责 团副参谋长隶属于团参谋长，协助参谋长工作。在参

谋长临时离开工作岗位时，代行参谋长职责。 第二十二条 团

政治处主任职责 团政治处主任隶属于团长和团政治委员，是

政治处的直接首长，对政治处的工作负完全责任。其具体职

责按《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条例》规定执行。 第二十三

条 团政治处副主任职责 团政治处副主任隶属于团政治处主任

，协助主任工作。在主任临时离开工作岗位时，代行主任职

责。 第二十四条 团后勤处处长职责 团后勤处处长隶属于团长

和政治委员，是后勤处的直接首长，对后勤处的工作负完全

责任，在组织后勤保障工作时，受团参谋长的指导。 （一）

了解和掌握全团后勤工作情况，组织拟制后勤工作计划，适

时向首长提出报告和建议，并组织实施。 （二）根据团首长

的作战决心和团的作战行动计划，组织拟制后勤保障计划，

调整后勤力量，保障作战任务的完成。 （三）组织全团后勤

装备、物资和经费的请领工作，做好后勤装备、物资的供应

、储存、管理和保障，预防各种事故。 （四）督促检查全团

遵守财务制度，严格财经纪律，杜绝贪污、浪费。 （五）组

织全团的农副业生产，改善官兵的物资生活。 （六）负责全

团的营产管理、营区绿化和环境保护工作，会同有关部门搞

好营区建设。 （七）领导全团的卫生防病工作。 （八）领导



全团后勤人员的专业训练。 （九）领导后勤直属分队的军事

训练和军事行政工作，不断提高他们的军政素质和业务水平

。 （十）领导后勤处的组织、业务、思想、作风建设。 （十

一）组织总结交流后勤工作经验。 第二十五条 团后勤处副处

长职责 团后勤处副处长隶属于团后勤处处长，协助处长工作

。在处长临时离开工作岗位时，代行处长职责。第二十六条 

团技术处处长职责 团技术处处长隶属于团长和团政治委员，

是技术处的直接首长，对技术处的工作负完全责任。在组织

技术保障工作时，受团参谋长的指导。 （一）了解职掌技术

工作情况，组织拟制职掌的技术工作计划，适时向首长提出

报告和建议，并组织实施。 （二）根据团首长的作战决心和

团的作战行动计划，拟制技术保障计划，调整技术力量，保

障作战任务的完成。 （三）组织技术训练，检查训练结果，

保障训练任务的完成。 （四）掌握技术装备的数量和技术状

况，及时组织技术保养和维修，使之经常保持良好的技术状

态。 （五）组织专业车场和教练场的技术建设，指导车场勤

务并检查执行情况。 （六）组织制定技术工作的安全保障措

施，防止事故。 （七）组织技术装备备件、器材等的请领、

供应和储存，负责专项经费管理。 （八）领导技术修理分队

的训练和军事行政工作，提高其军政素质和技术保障能力。 

（九）领导技术处的组织、业务、思想、作风建设。 （十）

组织总结交流技术工作经验。 第二十七条 营长职责 营长和政

治教导员同为全营人员的首长，共同负责全营的工作，营长

对全营的军事工作负主要责任。 （一）了解和掌握全营情况

，根据上级军事工作的指示、计划和要求，制定落实的具体

措施，领导部属贯彻执行。 （二）领导战备工作，落实战备



措施，指挥全营完成战斗任务。 （三）领导全营的军事训练

，组织落实训练计划，保证训练任务的完成。 （四）领导部

属严格执行条令、条例和规章制度，遵纪守法，严守秘密，

做好安全工作，预防各种事故。 （五）掌握全营的军事实力

，加强兵员和装备的管理，保证人员的在位率和装备的完好

率达到规定的标准。 （六）教育培养所属军官，不断提高他

们的军政素质和业务能力。 （七）领导全营的农副业生产，

关心部属的物质、文化生活、帮助解决实际问题。 （八）完

成上级赋予的其他任务。 第二十八条 政治教导员职责 政治教

导员和营长同为全营人员的首长，共同负责全营的工作。政

治教导员对全营的政治工作负主要责任。其具体职责按《中

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条例》规定执行。 第二十九条 副营长

职责 副营长隶属于营长和政治教导员，协助营长工作。在营

长临时离开工作岗位时，代行营长职责。 第三十条 营卫生所

所长职责 营卫生所所长隶属于营长和政治教导员，负责全营

的卫生工作。在业务工作上受团卫生队队长指导。 （一）指

导各连进行战场自救互救训练，战时组织伤员的救护、卫生

处理和后送。 （二）组织实施卫生防病常识的宣传教育，使

全营人员养成爱清洁、讲卫生的良好习惯。 （三）根据季节

和任务的转换，适时提出预防常见病、多发病、传染病的措

施，并组织实施。 （四）抢救治疗病员，发现传染病及时报

告，进行隔离或送医院就医，并做好消毒工作。 （五）督促

检查落实各项卫生制度，发现问题及时向营首长报告并提出

处理建议。 （六）协助营首长进行内务卫生检查，指导有关

人员定期进行室内、食堂及厕所的消毒。 （七）组织本所人

员及连队卫生员的业务训练，不断提高他们的业务水平。 （



八）负责本所药品、器械的请领、储备、保管、更换和维护

保养。 （九）指导各连搞好饮食卫生工作。 （十）负责全营

训练、施工、生产等各项任务的卫生勤务保障工作。 第三十

一条 连长职责 连长和政治指导员同为全连人员的首长，共同

负责全连的工作。连长对全连的军事工作负主要责任。 （一

）熟悉全连情况，根据上级的指示和要求，结合实际，计划

安排军事工作，领导部属贯彻执行。 （二）领导全连落实战

备措施，指挥全连完成战斗任务。 （三）组织领导全连的军

事训练，按计划完成训练任务，提高全连人员的技术战术水

平。 （四）领导全连认真执行条令，条例和规章制度，严格

组织纪律，养成良好作风。 （五）掌握全连的军事实力，加

强人员和装备的管理，保证人员的在位率和装备的完好率达

到规定的标准。 （六）教育和培养所属军官和军士长、军士

（班长），提高他们的组织指挥能力和管理水平。 （七）组

织全连的业余生产，管理好连队的伙食、经费、物资和营产

。 （八）关心部属的物质、文化生活，帮助解决实际问题。 

（九）教育全连严守秘密，做好安全工作，预防各种事故。 

（十）完成上级赋予的其他任务。 第三十二条 政治指导员职

责 政治指导员和连长同为全连人员的首长，共同负责全连的

工作。政治指导员对全连的政治工作负主要责任。其具体职

责按《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条例》规定执行。 第三十三

条 副连长职责 副连长隶属于连长和政治指导员，协助连长工

作。在连长临时离开工作岗位时，代行连长职责 第三十四条 

排长职责 排长对全排的工作负完全责任。 （一）领导全排落

实战备措施，指挥全排完成战斗任务。 （二）领导全排完成

军政训练任务，提高全排人员的军政素质。 （三）领导全排



遵纪守法，严格执行内务制度，维护正规的生活秩序，养成

良好作风。 （四）教育全排爱护装备，严格执行装备的保养

、保管和使用规定。 （五）帮助班长、副班长提高组织指挥

能力和管理水平。 （六）掌握全排人员的思想情况，关心爱

护士兵，做好思想政治工作，增强团结，保证各项任务的完

成。 （七）教育和监督全排严守秘密，落实安全措施，预防

各种事故。 （八）完成上级赋予的其他任务。 第三十五条 技

师职责 技师职责职掌的技术装备的维修保养，并指导有关人

员正确使用和维护。 （一）熟悉技术装备的性能、构造、原

理、熟记其使用、保养规定。 （二）指导技术装备的正确使

用和保养，及时维修或送修。 （三）定期检查测试技术装备

，切实掌握其技术状况。 （四）准确填写技术装备的履历书

、技术状况记录和有关表报，妥善保管技术资料。 （五）负

责本单位的技术装备和知识教育，指导技术训练。 第三十六

条 司务长职责 司务长负责全连伙食、财务管理和炊事班的思

想、作风、纪律建设。 （一）领导炊事班进行专业技术训练

，提高炊事技能和营养卫生知识水平，改善连队伙食。 （二

）严格执行财务制度，及时请领和正确使用经费，厉行节约

，按月公布伙食帐目。 （三）领发、保管连队的被装、粮秣

等物资，严格管理，正确使用，做到帐物相符，定期核算报

销。 （四）管理连队的营房、营具及其附属设施，防止损坏

或者丢失。 （五）管理连队的业余生产，做好产品的储藏保

管工作。 （六）经常了解炊事人员的思想情况，及时做好思

想工作，帮助解决实际问题。 （七）完成上级赋予的其他任

务。 第三十七条 班长职责 班长对全班的工作负完全责任。 

（一）带领全班做好战斗准备，指挥全班完成战斗任务。 （



二）带领全班完成军政训练任务，提高全班人员的军政素质

。 （三）带领全班遵纪守法，严格执行内务制度，养成严格

的组织纪律性和良好的作风。 （四）带领全班爱护装备，严

格遵守使用规定，熟练掌握手中武器。 （五）掌握全班人员

的思想情况，及时做好思想政治工作，搞好全班团结，保证

各项任务的完成。 （六）教育和监督全班严守秘密，落实安

全措施，预防各种事故。 （七）完成上级赋予的其他任务。 

第三十八条 副班长职责 副班长隶属于班长，协助班长工作。

在班长临时离开工作岗位时代行班长职责。 第三十九条 炊事

班长职责 炊事班长对全班的工作负完全责任。 （一）教育全

班热爱本职工作，积极改善伙食，使全体人员吃饱吃好。 （

二）组织全班的专业技术训练，提高炊事技能。 （三）带领

全班严格执行内务制度，严格组织纪律，养成良好作风。 （

四）掌握全班人员的思想情况，做好思想政治工作，搞好全

班团结，保证各项任务的完成。 （五）带领全班搞好食堂、

厨房卫生，保证饮食合乎卫生要求。 （六）教育全班厉行节

约，养好家畜家禽，做好小菜腌制等副食品加工和蔬菜储藏

工作。 （七）教育和监督全班遵纪守法，严守秘密，落实安

全措施，预防各种事故。 第四十条 军械员兼文书职责 （一）

领发和登记全连的武器、弹药、器材和军械装具。 （二）管

理连队集中存放的武器、弹药、器材和军械装具，严格执行

安全规定。 （三）检查了解全连武器装备的使用、保养和保

管情况，并给予技术指导，发现问题及时报告。 （四）及时

送修损坏的军械和器材，按规定回收、上交旧废品和缴获的

军械、物资。 （五）保管士兵档案，按时准确统计、上报连

队实力。 （六）填写和保管全连军人登记表、名册和规定的



表报。 （七）领发、登记和保管条令、条例、文件、教材和

教具、文具。 第四十一条 给养员职责 （一）熟悉和掌握供应

标准，遵守国家有关政策和驻地有关供应规定。 （二）领取

和采购粮秣、副食、燃料和炊事用具。 （三）协助炊事班调

剂好伙食。 （四）及时清理单据，向司务长结帐。 第四十二

条 卫生员职责 （一）抢救、治疗、护理伤病员，护送伤病员

及时就诊。 （二）按时组织预防接种、服预防药，指导卫生

防病工作，督促全连执行各项卫生制度。 （三）进行卫生宣

传教育，负责连队的卫生防护和自救互救训练。 （四）指导

炊事班搞好饮食卫生、负责饮水净化和消毒。 （五）经常了

解驻地疫情，发现传染病及时报告，并采取防疫措施。 第四

十三条 通信员职责 （一）准确、迅速地传达命令、指示和报

告，按时传递文件。 （二）熟记有关单位的番号、代号、熟

记口令、路标、信号和敌我识别标记。 （三）熟记有关首长

和单位的位置、距离、路线及沿途情况。 （四）及时取送、

分发报刊和邮寄品。 第四十四条 全军相当于团的单位的主管

人员的有关专业职责，由总部或军区、军（兵）种、国防科

工委制定。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

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